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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审计“重要性”概念辨析

张学军（教授） 刘 诚

（江苏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镇江 212000）

【摘要】“重要性”是审计理论和实务中的关键概念之一，《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应当明确界定什么

是重要性原则，审计准则中也要加入“重要性”的定义，这样才能使我国联结会计和审计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不再

缺失。但实际上会计中“重要性原则”中的“重要性”一词与审计中所涉及的“重要性”一词有着完全相同的含义。

【关键词】重要性 审计准则 中美对比

审计重要性判断是审计理论和实务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概念，在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会计核算也有

着重要性的要求。由此难免让人疑惑：财务报告审计中所

指的“重要性”与会计核算所遵循的“重要性原则”中的

“重要性”有联系吗？

本文希望通过解读美国审计界关于重要性的定义，

指出我国学术界在“重要性”一词的认识和界定方面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以期使重要性判断在审

计活动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美国审计准则中的重要性

1. 定义。2010年 4月，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发布了第 312条款——《执行审计时的风险和

重要性》。这一条款明确指出，对于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原

则（GAAP）编制的财务报表的公允表达而言，有些事项是

重要的，有些则是不重要的。而审计师要做的就是，在对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根据GAAP的要求，凭借掌

握的审计证据，判断报表的整体内容是否因有重要的事

项存在而影响了它的公允表达，之后再对判断的结果予

以报告。由于条款中出现了“重要”一词，因此条款的附注

部分还特意就“重要性”一词的概念做了说明：重要性也

运用于规范财务报表编制的GAAP中。由此可以看出，美

国审计准则中所提到的“重要性”与财务会计中所说的

“重要性”是同一个词。

GAAP对“重要性”做了如下界定：“在具体环境下会

计信息出现错报、漏报的程度。上述错报或漏报很可能会

影响或改变依赖该会计信息的理性个人的判断。”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所谓重要性，就是财务报表中

存在错报、漏报的程度，而且当错报、漏报的程度影响到

理性个人的判断时，就说明导致错报、漏报产生的情况是

重要的；否则就不重要。

2. 审计中运用重要性概念的逻辑及意义。为何在财

务报表审计中要用到重要性概念呢？编制财务信息时遵

循重要性原则的要求使得财务报表审计中运用重要性概

念成为必然。

在美国，为了保障财务报表所披露信息的公允性，企

业被要求按GAAP编制财务信息，其中就有遵循“重要性

原则”的要求。所谓重要性原则，就是要求会计人员在编

制财务信息时通过专业判断来确定是否存在重要的错

报、漏报情况。如果不存在，就说明所编制的信息符合公

允性的要求；否则就应当采取相应措施来降低错报、漏

报，使其变得不重要，从而达到公允披露财务信息的要求。

虽然财务信息的公允性已经有了GAAP作保障，但因

为公司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以及日益复杂的商务环境，

再加上会计人员自身道德风险的不可避免性，使得在现

代公司治理结构下，由公司外部审计人员对财务信息进

行审计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公司外部审计人员对

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审计后应如何进行判断并发表相应

的审计意见呢？

很显然，会计人员在编制财务信息时已经根据重要

性原则对如何披露作过判断，但是审计人员所审计的财

务信息中还是有可能包含错报、漏报，只是其并未达到会

计人员所认为的重要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在审

计该信息时，当然也应该进行自己的专业判断——首先

估计重要性水平，即允许信息存在错报、漏报的限度；然

后再根据审计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来判断实际的错报、漏

报是否超出了估计范围，并依此决定后续审计行为。

从以上描述不难看出，一方面，审计时之所以要对重

要性水平进行判断，与会计中的重要性原则的要求直接

相关；另一方面，审计人员审计时所进行的重要性水平判

断与会计人员在编制财务信息时所进行的重要性判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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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是一回事。

实施财务报表审计程序，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在审计过程中运用重要性原则，就意味着审计人

员在审计时可依据自己的判断来确定一个重要性水平，

即可容忍的错报、漏报程度，这一可容忍的错报、漏报程

度就相当于一个可容忍误差。现代审计一般采用抽样审

计的方法，可容忍误差越大，审计时抽取样本的数量就可

以较少；反之，就需要较多的抽样数量。

二、我国审计准则中的重要性

1. 定义。我国1997年发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
号——审计重要性》对重要性的定义直接借鉴于GAAP中

对重要性的定义，具体内容为：重要性为被审计单位会计

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

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

2006年修订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中与重要性有关

的具体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

——重要性》，则缺乏对“重要性”的明确界定。不仅如此，

在整部审计准则中只是不断提到重要性，但都找不到重

要性的定义。

2. 存在的问题——缺失了会计与审计之间的重要纽

带。我国审计中运用重要性概念的内在必然性无从呈现，

以致审计人员在运用重要性概念时，对其的认识大部分

都停留在它可以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成本这一层面。

在美国，正是由于编制财务信息时遵循重要性原则

的要求，使得审计时运用重要性概念成为必然。那么，我

国会计准则中对重要性原则是如何阐述的呢？它与审计

中所说的重要性概念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吗？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与重要性原则

有关联的内容是其中的第二章第十七条：企业提供的会

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但此条款中并未说明什

么是“重要交易或者事项”，更没有界定“重要”一词的含

义。如此一来，第十七条的重要性要求对会计人员而言就

显得极其笼统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这就导致重要性原

则在会计核算和财务信息的编制过程中形同虚设。在这

种情况下，审计中运用重要性概念的原因就只是提高审

计效率、降低审计成本了。

然而根据前文的分析不难看出，正是由于会计人员

在编制财务信息时遵循了重要性原则，才促成了审计财

务报表时对重要性概念的运用；而通过对重要性的判断

来决定审计各阶段的具体工作可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

计成本这一点，则是审计中运用重要性概念后衍生出来

的效果。实际上，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重要性原则的

模糊表述，以及审计准则中对重要性含义界定的缺失，使

得原本应成为联结会计和审计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缺失了。

3. 后果。无论是会计人员还是审计人员，都处于对

“重要性”一词缺乏准确理解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开展

工作，导致我国的会计和审计人员实际上都不具备真正

的对重要性进行判断的职业判断能力。尤其在审计工作

中，审计人员判断重要性的过程就是一个代入公式进行

计算的过程，这与职业判断几乎毫无联系。

另外，从学术上来看，由于缺乏联结会计与审计关系

的纽带，审计工作中所做的重要性判断就缺失了最关键

的逻辑基础，从而造成审计人员所发表的审计意见成了

无源之水。众所周知，无保留意见和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

都有以下表述：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此处的“重大方面”的说法本应源于企业会计准

则中的重要性原则。我国审计准则中所规范的四种审计

意见的表达方式完全从国外借鉴，但仅借鉴了“形式”，却

忽视了对“形式”背后真正原因的解读。这样的现状必然

造成我国的审计实务工作者并未意识到其所做的重要性

判断中所涉及的“重要性”，就是企业会计准则中所界定

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审计时进行的重要性判断就成了

为达到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成本的目的而采取的一

个步骤，而非基于企业会计准则中重要性原则的存在而

促成的一种判断，这样就会使得审计结果的可靠性大受

影响。

三、建议

1. 我国学术界应更重视解读审计中进行重要性判断

的原因，使得联结会计和审计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不再

缺失。

2. 与重要性相关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

十七条中并没有界定“重要”的含义，正是由于缺乏相应

理论依据的支持，使得会计人员在编报财务信息的过程

中无法进行真正的职业判断。上述分析已经证明审计中

进行重要性判断的基础是会计上的重要性原则，如果会

计上的重要性原则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那么审计重要

性就更无从下手进行实质判断。因此相关职能部门应对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十七条进行修订，完善会计、审

计准则体系，使得会计、审计人员开展工作时有可操作的

规则可循。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江苏省高校财务公开研究”（编号：2011SJA630018）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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